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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东英科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 

        泽昌证字2018-04-08-04 

致：山东英科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作为发行人申请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专项法律顾问，已就发行人

本次申请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宜于 2018 年 12 月 19 日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并针对中国证监会下发的 182143号《中国证监会行政

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于 2019年 2月 22日出具《上海泽昌律师事

务所关于山东英科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

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鉴于发行人自 2018 年 9 月 30 日及/或前述《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

告》出具之日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下简称“新期间”），发行人的有关

情况发生变化，且发行人聘请的天健会计师对 2018 年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

出具了《山东英科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审计报告》（天健审〔2019〕

4448 号）（以下简称“天健审〔2019〕4448 号《审计报告》”），根据发行人的

要求，本所律师在对发行人与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情况进一步查验

的基础上现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是对已经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和《律师

工作报告》的补充、修改或作进一步说明，其未涉及的内容以《法律意见书》、

《补充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为准，本所律师在前述法律文件中的声

明事项亦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如无特别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

名称、缩略语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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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中的含义相同。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证券法律业务执业

规则》等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

发行人已经提供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查验，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实质条件 

根据发行人的《2018年年度报告》和天健审〔2019〕4448号《审计报告》，

本所律师对照《公司法》、《证券法》、《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应满足的实质条件逐项进行了查验： 

1、根据天健审〔2019〕4448号《审计报告》、天健审〔2018〕8105号《审

计报告》，发行人最近三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

别为 87,472,534.09元、145,193,055.40元和 167,424,586.93元，发行人最近

三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报告期内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其主营业务，且主要来自于

与非关联方的交易。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有持续盈利能力，财务状况

良好，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2、根据天健审〔2019〕4448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发行人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1,273,080,261.03 元，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符

合《证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 

3、根据天健审〔2019〕4448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发行人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1,273,080,261.03 元；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

后，发行人累计债券余额为 4.7亿元，发行人累计债券余额占发行人的净资产的

比例为 36.92%，不超过 40%，符合《证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4、根据天健审〔2019〕4448号《审计报告》、天健审〔2018〕8105号《审

计报告》、发行人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募集说明书》，发行人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86,045,754.22 元、145,084,146.13 元、179,338,691.06 元，最近三年平均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36,822,863.80 元。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最近三

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付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符合《证券法》第十六条第一

款第（三）项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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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天健审〔2019〕4448号《审计报告》、天健审〔2018〕8105号《审

计报告》，发行人 2017年度、201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分别为 145,193,055.40元和 167,424,586.93元。本所律师认为，发行

人最近二年盈利，符合《暂行办法》第九条第（一）项之规定。 

6、根据天健审〔2019〕4448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发行人资产总额为 2,424,602,384.47元，负债总额为 1,151,522,123.44元，资

产负债率为 47.49%，高于 45%。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最近一期末资产负债率高

于 45%，符合《暂行办法》第九条第（五）项之规定。 

此外，根据天健审〔2019〕4448 号《审计报告》、天健审〔2018〕8105 号

《审计报告》及其他法定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的说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发行人除符合上述规定之外，仍具备本次发行的其他各项实质条件。 

二、发行人的前十名股东及质押情况 

根据《2018 年年度报告》、股份质押登记相关文件并经查验，截至 2018 年

12月 31日，发行人的股份总额为 196,418,614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合

计 95,789,734股，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计为 100,628,880股。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发行人前十名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

量（股） 

1 刘方毅 境内自然人 41.97% 82,435,560 82,435,560 

2 深圳创投 境内非国有法人 8.89% 17,464,800 5,800,000 

3 苏州康博 境内非国有法人 5.72% 11,241,240 0 

4 淄博创投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4% 6,370,560 1,200,000 

5 金召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1% 5,714,280 0 

6 上海君义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7% 5,436,648 524,246 

7 嘉兴济峰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6% 5,415,146 524,246 

8 上海英雅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4% 3,414,700 0 

9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其他 1.17% 2,304,317 0 

10 
中国银行－易方达积极成

长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2% 2,000,046 0 

合计 72.19% 141,797,297 90,484,052 

根据《2018年年度报告》及股份质押登记相关文件并经查验，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发行人的前十名股东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质押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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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质押数量（股） 
质押股份占该股东持

股数量比例 

质押股份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比例 

刘方毅 82,435,560 12,470,000 15.13% 6.35% 

三、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 

新期间内，经查验发行人的公告文件、工商资料、《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和《营业执照》，发行人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一）50,00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1、2018 年 10 月 16 日，发行人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成员、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审议通

过回购注销 40,000股限制性股票事项。根据发行人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对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修改《公司章程》、

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等事宜的授权，2018年 11 月 5日发行人董事会审

议通过回购注销 10,000 股限制性股票事项，因此 2018 年发行人回购注销共计

50,000股限制性股票。 

2、2018年 10 月 16日及 2018 年 11 月 6日，发行人履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通知债权人公告程序。 

3、2018 年 9 月 20 日及 2018 年 11 月 5 日，本所对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事项相应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4、2019 年 1 月 10 日，发行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完成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登记手续。 

5、2019 年 1 月 29 日，发行人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注册资本由

19,646.8614万元变更为 19,641.8614万元，并换发新的《营业执照》。 

（二）1,995,000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 

1、2018年 12月 14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

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

授予的标的股票来源于发行人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A股普通股。独立董事已对相

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2019 年 1 月 10 日，发行人召开 2019 年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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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2019 年 1 月 18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确

定以 2019年 1月 18日为授予日，授予 136名激励对象 200万股限制性股票，独

立董事已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3、2018年 12 月 14日及 2019 年 1 月 18日，本所对上述限制性股票授予事

项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4、2019年 4 月 25日，天健会计师出具了天健验〔2019〕103号《验资报告》，

经审验，截至 2019年 4月 22月，除两名股权激励对象放弃本次认购外，发行人

已收到李春等 134 名股权激励对象以货币缴纳的出资额合计人民币

17,077,200.00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1,995,000.00元，计入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为人民币 15,082,200.00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198,413,614.00元。 

5、2019 年 5 月 13 日，发行人发布《山东英科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上述股本变动尚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四、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根据《2018年年度报告》、天健审〔2019〕4448号《审计报告》、《募集说明

书》并经查验，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新增关联担保为：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刘方毅 英科医疗 8,800 万元 2018/12/14 2022/12/14 

刘方毅、孙静 安徽英科 12,000 万元 2018/12/24 2024/12/24 

刘方毅 山东英科 1,280 万元 2018/12/30 2019/12/27 

五、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土地使用权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及发行人出具的说明，新期间内，发行人及

其子公司新增的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土地证号 使用权人 土地面积（㎡） 用途 是否抵押 

皖（2019）濉溪县不动产权第 0013585 号 安徽英科 70,400.14 工业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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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产权 

1、专利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专利权证书，新期间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新增如下专利

权： 

序号 名称 类型 专利号 专利权人 申请日 有效期限 

1 一种舒适型电动轮椅车 发行专利 ZL201710254822.6 江苏英科 2017.04.18 20 年 

2 
一种角度可调的轮椅背

靠 
实用新型 ZL201720867099.4 江苏英科 2017.07.17 10 年 

3 
一种调节器及设有该调

节器的塑化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820772160.1 山东英科 2018.05.23 10 年 

2、商标 

根据发行人提供商标注册证并经查询商标局网站信息，新期间内，发行人及

其子公司新增如下注册商标专用权： 

序号 商标 注册号 权利人 核定使用商品 有效期限 

1 
 

30383409 英科医疗 第 11 类 2019.2.14-2029.2.13 

2 
 

30386580 英科医疗 第 21 类 2019.2.14-2029.2.13 

3 
 

30387325 英科医疗 第 10 类 2019.2.14-2029.2.13 

4 
 

30387717 英科医疗 第 12 类 2019.2.14-2029.2.13 

5 
 

30389214 英科医疗 第 5 类 2019.2.14-2029.2.13 

6 
 

30389253 英科医疗 第 20 类 2019.2.14-2029.2.13 

7 
 

30393435 英科医疗 第 24 类 2019.2.14-2029.2.13 

六、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合同、《企业征信报告》及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与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签署的合同编号为：

85200112018 借字第 00046 号、85200112018 借字第 00053 号的《借款合同》已

经履行完毕。 

新期间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新增正在履行、将要履行的标的金额在 2,000



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 

 4-1-3-8 

万元以上的重大合同如下： 

（一）借款及担保合同 

1、2019 年 2 月 25 日，山东英科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以下

简称“兴业银行淄博分行”）签署《出口押汇协议》（合同编号为：XYZBY2019-008），

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350万美元，借款期限自 2019年 2 月 25日至 2019 年 8 月 23

日，借款用于提前收回 INTCO-SD-20190214合同项下款项。 

2019年 2 月 15日，江苏英科、英科医疗分别与兴业银行淄博分行签署《最

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为：XYZBYB2019-005-01）、《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

编号为：XYZBYB2019-005-02），最高额保证金额为 8,000万，额度有效期为 2019

年 2 月 15 日至 2019 年 12 月 28 日，其为合同编号为“XYZBY2019-008”的《出

口押汇协议》项下 350万美元借款提供担保。 

2、2019 年 3 月 1 日，山东英科与兴业银行淄博分行签署《出口押汇协议》

（合同编号为：XYZBY2019-009），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310 万美元，借款期限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借款用于提前收回 INTCO-SD-20190217

合同项下款项。 

2019年 2 月 15日，江苏英科、英科医疗分别与兴业银行淄博分行签署《最

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为：XYZBYB2019-005-01）、《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

编号为：XYZBYB2019-005-02），最高额保证金额为 8,000万，额度有效期为 2019

年 2 月 15 日至 2019 年 12 月 28 日，其为合同编号为“XYZBY2019-009”的《出

口押汇协议》项下 310万美元借款提供担保。 

3、2019 年 1 月 25 日，山东英科依据 2016 年 11 月 3 日英科医疗、山东英

科与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花旗银行上海分行”）签

订的合同编号为“FA784838161103”的《非承诺性短期循环融资协议》及其补充

协议向花旗银行上海分行发送《提款通知》，借款金额为 20,210,923.08 元人民

币，到期日为 2019年 4月 25日，合同约定融资期限为一年，现发行人已申请展

期至 2019年 10月 25日，借款用途为支付贷款。 

2018年 1 月 17日，英科医疗、香港英科分别与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签署《保证函》，为合同编号为“FA784838161103”的《非承诺性短期循环融资

协议》项下等值美元 700万授信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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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8年 12月 24日，安徽英科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濉溪支行（以

下简称“工行濉溪支行”）签署了《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

0130500003-2018（濉溪）字 00061号），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9,600万元，提

款金额为 3,500 万元，借款期限自 2019 年 1月 1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24 日，借

款用途为项目建设。 

2018年 12 月 24日，安徽英科与工行濉溪支行签署《最高额抵押合同》（合

同编号为：0130500003-2018年濉溪（抵）字第 0022号）、英科医疗与工行濉溪

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为：0130500003-2018 年濉溪（保）字

第 0035 号）、刘方毅、孙静与工行濉溪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为：0130500003-2018年濉溪（保）字第 0036号），为合同编号为“0130500003-2018

（濉溪）字 00061号”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项下 9,600万元提供担保，实际

提款金额为 3,500万元，借款期限为 2019年 1月 11日至 2024 年 12 月 24日。 

综上所述，新期间内，发行人新增正在履行的或将要履行的重大合同合法有

效，未发生纠纷，不存在重大风险。 

七、发行人的税务 

（一）税收优惠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查验，截至2018年12月31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

新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公司名称 发证机关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按 15%税率计

缴企业所得税期

间 

英科医疗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山东

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

山东省税务局 

GR201837000302 2018 年 8 月 16 日 三年 

山东英科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山东

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

山东省税务局 

GR201837001708 2018 年 11 月 30 日 三年 

（二）政府补助 

根据天健审〔2019〕4448号《审计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及发行人的

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验，2018年度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新增获得的10万元以上的财

政补贴如下： 



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 

 4-1-3-10 

单位：元 

序号 主体 项目 政府文件 2018 年 

1 
发行人、 

山东英科 

余热回收

利用改造

补助 

《青州市财政局关于拨付支持企业发展循环经济补

助资金的通知》（青财指字〔2018〕124 号）、《关于

下达2017年“工业强市30市”政策财政扶持资金预算

指标的通知》（淄财企指〔2017〕189 号） 

1,330,000.00 

2 安徽英科 

年产 280

亿元高端

医用手套

项目 

《中共濉溪县委办公室 濉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濉溪县招商引资促进政策>的通知》（濉办发

〔2018〕35 号》、《年产 280 亿只（2800 万箱）高端

医用手套项目投资协议书》、《年产 280 亿只高端医

用手套项目补充协议》 

21,395,965.00 

3 

发行人 

稳岗就业

补贴 

《临淄区关于拟享受稳岗补贴的企业名单公示》 37,117.00 

山东英科 

《市人社局关于 2018 年办理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

社保补贴岗位补贴有关情况的公示公告（2018 年第

三批）》 

25,690.16 

江苏英科 

《镇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镇江市财政局关

于下达 2018 年市级就业见习补贴的通知》（镇人社

财发〔2018〕62 号 镇财社〔2018〕301 号） 

48,048.00 

4 上海英恩 
中小企业

扶持补贴 

《商务部关于 2017 年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有关工作

的通知》（商财函〔2017〕314 号）、《外经贸发展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 

147,365.00 

5 发行人 
上市融资

奖励资金 

《中共临淄区委 临淄区人民政府关于兑现“工业强

市三十条”若干政策意见的通报》（临委〔2018〕15

号》、《关于下达市级企业上市融资奖励资金预算指

标的通知》（淄财企指〔2018〕137 号） 

2,295,700.00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子公司享受的上述财政补贴合法、合规、

真实、有效。 

八、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发行人的环境保护 

江苏英科已于 2018 年 10 月 15 日取得镇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城

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编号：苏 LX2018字第 0045号），有效期为 2018

年 10 月 15 日至 2023 年 10 月 15 日；江苏英科已于 2018 年 12 月 8 日取得镇江

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和环境保护局核发的《镇江市排污许可证》（编号：镇新

环 20180041），有效期为 2018 年 12 月 8 日至 2021 年 12 月 8 日，允许排污种

类为 COD、氨氮、总磷、悬浮物、石油类、烟尘、氮氧化物。 

（二）发行人的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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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资料，新期间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新增产品质量认

证相关证书如下： 

序号 证书主体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有效期 

1 山东英科 EU Type-Examination certificate 2777/11804-01/E00-00 
2018.12.10-2021.

12.02 

2 山东英科 
Certificate of Registration: ISO 

9001:2015 
111812005 

2019.1.3-2022.1.2

7 

3 山东英科 
Certificate of Registration: ISO 

13485:2016 
0086238 

2019.1.17-2021.1

2.31 

4 山东英科 
Certificate of Registration: ISO 

13485:2016(MDSAP) 
0086239 

2019.1.25-2022.1.

24 

九、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程

序和实体条件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发行人已具备申请本次发行的条件，尚待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和深交所的审核同

意。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肆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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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英科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之签署页） 

 

 

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年    月    日 

 

 

李振涛 

石百新 

刘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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